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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父母捐獻遺體不孝麼？ 
 

方 耀 * 

 

摘要 

 
在當今中國遺體捐獻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即子女

反對或反悔父母生前留下的有關遺體捐獻的遺願，其最大因素

是子女擔心背上“不孝”之名。本文通過徵引《論語》和《孝

經》的儒家經典文獻，對“孝”的具體意義進行梳理與論證。

作者認為，子女支持並完成父母捐獻遺體的遺願符合儒家孝道

的核心思想，因為孝道首先意味著子女應該順從父母的意願，

即便這個意願會產生爭議。當然，當父母的意願不合於“道”

時，子女有諫爭的義務，但遺體捐獻顯然是符合於道的行為。 

 

【關鍵字】儒家倫理 遺體捐獻 孝道  

 

一、引言 

 

2015 年 3 月 30 日，溫州首例遺體捐獻者徐啟榮老人的遺體

告別儀式在溫州醫科大學舉行，媒體的報導引燃了溫州人捐獻遺

體和器官的熱情，很多人打電話到溫州醫科大學和溫州市紅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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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相關事宜，短短一個月之內，溫州醫科大學就出現了第二例

遺體捐獻。儘管如此，妨礙遺體器官捐獻的法律糾紛和倫理困惑

在當今中國依然存在。學界通常認為，妨礙遺體捐獻的最大障礙

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儒家倫理和“死要全屍”

的傳統觀念。在遺體捐獻的實踐中，對那些已經擺脫了傳統觀念

束縛的遺體捐獻志願者來說，家屬的反對和反悔又成了最主要的

障礙。由於中國不少地區都明文規定捐獻遺體和器官需要近親屬

簽字同意，有的地區雖然並未規定，實踐中也如此辦理，這一規

定本意或許是為了獲得捐獻者家屬支持以減少糾紛，客觀上卻賦

予了捐獻者近親屬如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實

踐中造成了對捐獻者本人自主權的侵犯。今年 4 月，廣州市修改

遺體捐獻條例，刪去了要求家屬簽字同意的條款，正式確立了遺

囑執行人制度。這一修改相當於廢除了舊條例賦予家屬的一票否

決權的狀況。一位推動條例修改的東山縱隊老幹部說：“當年投

身革命都可以自己決定，為何死後捐獻遺體不可以？”1 

筆者支援這一修改，並且認為其他地區也應當效仿廣州市的

做法，以免構成對捐獻者自主權的侵犯。筆者雖然並不認為僅有

法律的修改就足以推動遺體捐獻，但這一法律的修改畢竟對那些

並不堅決反對遺體捐獻的子女是一種解脫。過去的經驗表明，當

遺體捐獻需要子女簽字時，他們承擔的心理和輿論壓力很大。所

以廢除了他們的否決權之後，他們在法律上的無能為力也為他們

頂住外來壓力提供了很好的理由。然而僅有法律上的修改顯然是

不夠的，對那些態度激烈的子女和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而言，破

除倫理觀念的障礙依然需要理論工作者、尤其是倫理學界的努

力。而妨礙子女捐獻父母遺體的行為主要來自所謂“不孝”的輿

(1) 參見《中國日報網》，2015，“廣州市新規：遺體捐不捐，本人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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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壓力。這種輿論壓力在徐啟榮老人的案例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此案具有捐獻者子女所遭遇的倫理困惑的代表性。2 
 

二、“不孝”的壓力主要針對誰？ 

 

在媒體的報導中，捐獻者的大舅子曾福貴這樣表述他的心

情：“其實我也知道遺體捐獻是大善事，當時之所以生氣，一是

事情太突然，二是擔心兩個外甥會被別人說‘不孝’。這個駡名

誰承受得起？”3 為什麼擔心外甥會被別人說“不孝”，當事人

沒有明確說明，但從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熟人社會中“不孝”

之名的巨大威力，以至於即使捐獻遺體是善事也不敢理直氣壯地

執行遺囑。徐啟榮兒子徐穩武表示，親屬壓力很大。4 這一報導

提醒我們注意到一個事實，在遺體/器官捐獻中，壓力最大的不是

捐獻者本人，而是其子女，而壓力的來源與其說是傳統觀念不如

說是輿論（名聲）。目前的醫學倫理學教科書雖然意識到“身體

髮膚”和“死要全屍”等傳統觀念有可能妨礙人們積極捐獻的意

願，卻未注意到儘管這些觀念的確很有影響力，但那些已經決定

捐獻的人並不受制於這些傳統觀念。 

現實的狀況是，很多人過了自己那一關，卻過不了子女這一

關。根據媒體報導，中國遺體捐獻最大的阻力來自家人。家人所

承擔的最大的心理和輿論壓力就是不孝，而這裡的“不孝”並非

指因捐獻自己的遺體而導致的“身體髮膚”受損以及不能“死得

全屍”，而是因支持父母遺體捐獻而導致父母“死無全屍”。如

(2) 對徐啟榮老人的家屬來說，輿論壓力一是賣屍體，二是不孝。關於賣屍體的
質疑很容易破解，遺體捐獻是無償的，這是法律法規和遺體捐獻志願書中都
會明確的，實踐操作中，溫州醫科大學為了破除這一謠言，學校基礎醫學院
的領導帶隊參加在徐啟榮老人老家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並致辭，強調遺體捐
獻是無償的高尚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參見《人民網》，2015，“徐啟榮：
我願意將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  

 

(3) 同上。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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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媒體報導，90%的遺體捐獻因家屬子女反對不能實現，5 而

子女反對的原因主要是擔心“不孝”的駡名 6，那麼我們如果能

從理論上解決子女支持父母遺體捐獻並非不孝的問題，就是面對

真實問題的理論貢獻。在這方面，徐啟榮老人的子女的觀點對我

們很有啟發。不同於醫學倫理學教科書中提倡的擺脫傳統觀念束

縛這一簡單直接但不接地氣的方案，徐啟榮老人的兒子徐穩武為

自己的行動所採取的辯護策略值得玩味——他並未拋棄“孝”的

傳 統 觀 念 ， 而 是 站 在 “ 孝 ” 的 立 場 為 自 己 進 行 正 當 性 辯

護——“最大的孝是完成父親的遺願。”7 面對基於儒家倫理的

輿論壓力，他採取的是從儒家倫理的角度為自己“正名”。 
 

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與“不孝” 

 

按照徐穩武的辯護邏輯，不完成父親的遺願要麼是不孝，要

麼是較小的孝（相對於“最大的孝”而言）。這一樸素的信念其

實可以從儒家經典《論語》中得到印證。《論語》中子曰：“父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

語．學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用的是“道”而非“命”，也

就是說並非父親所有的做法都不應當改變，而是那些正確的做法

才值得堅持，這是歷代注釋者的主流看法，也就是說，如果父親

的做法不合於道，不必等三年再改。儒家並不認為惟父命是從就

是孝子，孔子認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孝子必須敢於質疑父親的

決定，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讓父親陷於不義不禮的境地。孔子明

確講，只是簡單地順從父親的意志，是不配稱為孝的。這一點連

研究《孝經》的美國學者也認識得非常清楚，儒家對孝子所要求

(5) 參見《中國新聞網》，2015，“遺體器官捐獻調查：登記者增多流捐比例九成
以上”。  

 

(6) 相關例子甚多，如參見：《中國青年網》，2015，“女子捐獻父母遺體被罵‘不
孝’ 6年被迫搬家 3次”；《 中國青年網》，2015， “女兒支持患癌症父親捐
獻遺體遭眾親友大罵不孝”。 

 

(7) 參見《溫州網》，2015，“溫州首例遺體捐獻者徐啟榮老人的三次遺體‘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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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並非不問是非，“孝”並不要求子女得遵從父母所有的

命令，做兒子的必須遵從正當的命令，同時他可以回避那些不正

當的命令。（羅思文、安樂哲，2009，73-75）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

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

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

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

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

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

又焉得為孝乎！”（《孝經．廣至德章》） 

 

又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

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

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

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

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

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

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

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

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

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大戴禮記．

曾子立孝篇》） 

 
孔子反對簡單地順從父命，提出孝子有當不義而爭於父的義

務。但如何爭呢？儒家的立場是當子女覺得父母的做法不當時，

可以抓住時機和顏悅色地向父母提出建議，但是父母不聽從建議

並不構成子女違反的理由，還是要繼續遵照父母的意思辦，如果

惹得父母生氣，即使父母打得子女流血，子女也不能因此怨恨。

孔子講：“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

語．里仁》）曾子說：“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大

戴禮記．曾子大孝》）《禮記．祭義篇》曰：父母有過，諫而不

逆。《禮記．內則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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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複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

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大戴

禮記．曾子立孝篇》曰：君子之孝也，微諫不倦。可入也，吾任

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坊記篇》曰：子雲：從命不忿，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曲禮下篇》曰：子之事親也，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曰：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

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

而不敢爭辯。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由

己為賢人，則亂。” 

也就是說，子女覺得父母做法不當時，有勸告的義務，但當

父母不聽從時，還是可以繼續勸告，如果父母經過反復勸諫還是

不聽，只能流淚聽從。對於徐穩武來說，即使他覺得父親的做法

不當，也應當聽從，才能稱之為孝子。根據媒體報導，徐穩武兩

兄弟在老人生前對於父親的決定都是持不理解不支持的態度，一

直勸老人放棄遺體捐獻的念頭，直到最後因為老人臨終前還念念

不忘捐獻遺體給醫學院才轉變觀念。（羅思文、安樂哲，2009，

73-75） 
荀子更進一步，明確提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三

種具體情形：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

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

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

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

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

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

孝矣。（《荀子．子道篇》） 

 



  支援父母捐獻遺體不孝麼？   49 

親危、親辱和（親淪為）禽獸是孝子應當不從命的三種情形。

可見荀子是反對愚孝的，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孝子不能簡單地

順從父親的意志。不論是生前的要求還是身後的遺命，如果是亂

命，都不必理會。譬如患了糖尿病的父親可能會非常想吃甜食，

但這時候“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就不該順從父親

的意志，會導致親辱、禽獸的要求也一樣不應該得到滿足。所以

徐穩武說“最大的孝是滿足父親的遺願”並非絕對命令，而是有

前提的，即父親的遺願不能違背“道”和“義”，否則孝子應當

從道從義而不從父。具體落實到徐啟榮老人捐獻遺體的遺願，親

危、親辱、（親淪為）禽獸這三種情況都不符合，也就是說，按

照荀子關於孝的看法，他不從父命的行為是不能被稱為孝的。 

按照孔子的觀點，即使徐啟榮老人的做法不當，作為兒子的

徐穩武也只能委婉地勸諫，按照儒家以孝聞名的曾子的觀點，如

果勸諫之後父親還是不聽，他也只能順從老人的意思，“三諫而

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曲禮下篇》）“若不中道，則諫。

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徐啟榮老人的選擇是否“中道”？根

據他本人的遺囑，顯然他認為合於當今之“道”（慈善、文明）

的，他的親屬也認可這一點，在我看來，他的選擇不僅合於當代

之“道”，也合乎儒家的仁者愛人之道，符合《孝經．開宗明義

章》所說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如果我們都承認捐獻遺體是合於“道”的好事，那麼尊重遺願就

是真正的孝。“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大戴禮記．曾子

事父母篇》）捐獻遺體是善事（慈善事業），完成父母善（合於

道）的遺願是孝，既然儒家經典中都認為這才是孝，那自然就不

是“不孝”。 

退一步講，如果在父母生前，子女對父母捐獻遺體有不同看

法，可以找時機向父母提出不同的看法。“事父母幾諫，見志不

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但勸諫無效，等父母去世之後反悔，

不僅違背了自己對父母的承諾，而且使得父母曾經的承諾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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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於陷父母於不義（使父母言而無信 8）、在這種情況下不從

命則親辱，從命則親榮 9，基於以上理由我們可以說，在遺體捐

獻問題上背棄父母之命，“可從而不從，是不子也。” （《荀子．

子道篇》） 
 

四、反對父母遺體捐獻不孝麼？ 

 

根據徐穩武本人的話，筆者認為他想表達的可能是另一種更

複雜的含義：違背父親的遺願是孝；完成父親的遺願也是孝，兩

者不可兼得，但是在他看來完成遺願是更大的孝。為什麼他會這

樣說？我們不妨考慮一下兩種選擇的後果，違背父親的遺願對他

來說有什麼好處，除了不必背上不孝的駡名之外，父親的遺體可

以保持完整，而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在情感上都是非常重要

的 10，正如在醫科大學的告別儀式上，他們曾表示不敢看遺容，

後來看了之後覺得還好才感覺安慰。11 完成父親的遺願，父親的

遺體完整性顯然難以保持，除了背上“不孝”駡名之外，情感上

也是一種傷害。所有的倫理難題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只有

好處沒有壞處，沒有人會感到難以抉擇。質言之，對於捐獻者本

人來說，遺體之完整是可欲的，捐獻遺體（善行）之完成也是可

欲的，兩者不可得兼，捨身（遺體之完整）而取義（善行）也。

這是他們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理當得到尊重。 

然而對捐獻者的家屬而言，我們不能用這樣簡單的邏輯說服

他們，因為還有感情上的需要和輿論上的壓力。如曾福貴所說，

他們都知道捐獻遺體是大善事，但是“不孝”的名聲誰背得起。12 

(8) 徐穩武提到，徐啟榮生前一直是個說話算話的人。參見羅思文、安樂哲，2009。 
 

(9) 溫州醫科大學、溫州市民政局和里安市民對徐啟榮遺體和選擇的尊重，讓家
屬也感覺到光榮，這光榮無疑是屬於徐啟榮老人的。參見羅思文、安樂哲，
2009。 

 

(10) 即使今日。 
 

(11) 同上。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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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身（之完整）取義（回饋社會）是父親的選擇，對兒子來說，

需要考慮感情（遺體完整）和名聲（不孝）兩大因素。筆者認為

這兩個方面都應當得到理解，但不是都能得到辯護。在筆者看來，

如果兒子只是擔心不孝的名聲而不去完成父親的遺願，這才是真

正的不孝 13，這是犧牲父母合於道的遺願來保全自己的世俗名

聲，有悖於儒家的孝道。但如果是出於感情因素則需要進一步辨

析，違背遺囑的確可以讓父親遺體保持完整，從而讓親人的感情

免受傷害，但是違背父親最後的願望難道不會讓子女有愧疚之

情？這同樣是一種感情上的傷害，或許延續的時間會更久，因此，

這也是一個需要抉擇的問題。這兩種情感的需要表現為倫理義務

的形式，即違背父親遺命以保全父親遺體完整與尊重父親遺命放

棄遺體完整之間哪個在孝道中更優先的問題。徐穩武的答案是完

成父親遺願更優先，筆者以為，這種選擇是值得尊重與肯定的，

但並不能因此要求所有人都這樣選擇。因為對於親人遺體完整性

的情感是因人而異的，徐穩武選擇了遵從遺命，但他內心情感上

還是會感覺到痛苦的。更重要的是，徐穩武兄弟之前是反對父親

捐獻遺體的，我們不能為了推動遺體捐獻就認定他們完成了從不

孝到孝的轉變，不如說在他們看來，反對父親捐獻遺體是小孝，

支持父親捐獻遺體則是大孝。 

倘若以後條例修改，不需要近親屬的簽字同意。當然，近親

屬依然可以表示反對，我們也應表示理解，而不能要求所有的子

女都必須支持父母的選擇，也不能就因此指責他們不孝。儒家也

是支持孝子當其不義爭於父的，雖然我們一再論證捐獻遺體是合

於儒家的道和義，但畢竟是一家之言，不能以此排除他人的不同

看法。即使將來法律修訂，規定親屬子女有不得妨礙捐獻的義務，

倘若子女真的因為感情傷害而極力反對，作為接收方的醫學院校

(13) 作為子女，被視為“不孝”對於自己的父母也是一種傷害，感謝陳強立教授指
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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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太可能請求法院強制執行。14廣州市的條例修訂取消了要求

獲得近親屬簽字同意的條款，這是尊重死者自主權的一個進步，

但這並不意味著家屬的態度從此無足輕重，它依然要求通知家

屬，這一做法符合某些學者的觀點，即在通常情形下，死者明確

表示同意的遺體捐獻不需要家屬的同意，但死者在生前有義務讓

家屬知曉自己的決定。（Jones 2014, 839-843）有學者以為，我們

應當尊重死者生前處理自己遺體的意願，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

當滿足他們所有的願望，不遵從死者的遺願並不構成對死者自主

權的侵犯，但通過立法方式要求死者捐獻遺體必須有家屬的簽字

同意則構成對其自主權的侵犯。因為死者有捐獻的權利，醫學院

校沒有必須接受的義務。（Wilkinson 2014, 286-290）醫學院校決

定接受或不接受遺體捐獻時不得不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五、結語 

 

不孝的名聲是子女反對父母捐獻遺體的重要理由，我們可以

通過證明完成父母遺願是孝來解除這一輿論壓力，但不能因此得

出結論，反對父母捐獻遺體就是不孝，儒家對孝道的要求並非是

惟命是從，子女基於情感上的理由反對父母遺體捐獻應當得到理

解和尊重，即使在條例上不再需要近親屬的簽字，未來的實踐中，

醫學院校也不可能通過強制手段獲得遺體，因此單純地修改條例

未必能夠有效地推動中國的遺體捐獻。 

妨礙中國遺體捐獻的因素有很多，對子女“不孝”的指責只

是其中之一，筆者無意於復興傳統的儒家孝道，只是指出既然

“孝”是儒家所特別推崇的倫理，指責他人“不孝”時至少應當

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而按照儒家經典的教導，完成父母捐獻遺

(14)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無論法律是否規定了家屬的同意權/否決權，在器官移
植的實踐中，醫生都會徵求家屬的意見，如果家屬不同意，醫生通常都會放
棄。如果醫院通過法律途徑強制執行，如 2007年發生於新加坡的案例，只會
造成轟動性的新聞，造成器官捐獻的巨大倒退。詳見Wilkinson，2011，76-77。
不難想見，遺體捐獻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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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願望無論如何是不能被稱為不孝的，因此妨礙中國遺體捐獻

的與其說是儒家的孝道，不如說是對儒家孝道之意的誤解。因此

推進中國的遺體捐獻，並不需要拋棄儒家的孝道。面對“不孝”

的指責和輿論壓力時，闡明真正的儒家孝道或許是最好的解決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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